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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
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
俯拾即是。
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够保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
却是绝难寻觅。
盖因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以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
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
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选择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
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推行，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洁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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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一轮刑法学派之争即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是犯罪论体系的对立，它反
映了形式与实质刑法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
为此，《实质刑法观》以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理性为线索，展开对实质刑法立场的探讨。
在将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刑事法治模式、罪刑法定主义、犯罪概念、犯罪论、解释论等）还原到法
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分析后，《实质刑法观》认为，法律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介入，
形式到实质法治国的嬗变，兼具形式与实质内容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兴起与古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终
结，形式的犯罪概念的解除，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由形式的人权保障到实质的人权保障的转化，以及
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由事实类型到价值性的确立，决定了刑法应建立以形式的定型犯罪论体系为前提
、以实质可罚性为内容的实质犯罪论体系；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仅从形式上进行，而应从是否
达到了值得刑事处罚的程度进行实质的解释。
此即《实质刑法观》所提倡的实质刑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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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理性主义法律观　　（一）理性主义法律观的演变：法律与理性的传统　　理性是法律的生
命，也是法律的本质。
法律思想的发展史表明，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欧洲中世纪神学法学，再到近代西方法学
中的占典自然法学以及以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哲理法学，及至20世纪以降的现代法学，理性主
义与法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理性主义对法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理性主义的不断向前发展，促使法学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面发展。
　　古希腊法律思想家们以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法观开创了西方法治理I生主义的先河，并且，古希腊
大部分理论家在论证其哲学和政治法律观念时，都是从自然、理性等出发的。
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从一一开始就是和理性一词等同起来的。
自然主义法学派奠基人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从分析人的认识理性出发，表达了人类对于法的
理性追求。
他认为，人的灵魂有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四种状态，而其中“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为灵
魂的理性部分”，理性状态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因而“人们应该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着
”，而不能按照“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活着。
柏拉图虽然明确了人的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功用在于思考推理，然而，理性部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才是
更重要的问题。
对此，柏拉图认为，理性就是一种至善，他说，“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
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而这种至善就是法律，“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告知：遇到不幸时尽可能保持冷静而不急躁诉苦，是最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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